关于收取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安装配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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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工程，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及水利工程建设要求，结合我县农村供水工程实际，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旨在通过明确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工程建设安装配套费的收取标准、依据及保障措施，实现 “三个确保”：确保收费行为符合国家及省级政策规定，确保费用标准与工程成本相匹配，确保农户负担固定可控（拟定统一按 1200 元／户收取），为农村供水工程顺利实施提供制度支撑。
一、政策依据
（1） 国家层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发改农经〔2013〕2673 号）、《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农〔2021〕244 号）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相关规定，明确农村供水工程费用需通过合规程序制定，兼顾成本与民生需求，允许通过财政补贴弥补成本缺口。
（2） 省级层面：
1.《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价调规〔2022〕620 号）：明确供水工程安装费可按规定向自愿安装的特殊居民用户收取，严禁滥用垄断地位收费，支持财政补贴降低用户负担。
2.湖南省和改革委员会解读《湖南省定价目录》(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 号) ：“重要专业服务”收费项目所包含的“电力工程安装配套费”和“自来水工程安装配套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3.《关于印发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发改价调规〔2021〕607 号）：明确安装费用构成及成本核算要求，鼓励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等方式降低用户缴费金额。
（3） 县级层面：
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蓝山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农村饮用水保障)项目--村庄项目名称:给水管道安装项目》（蓝财评预［2025］120~125号），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项目六村预算结论11813842.21元，户数3363户，每户均价3512.89元，确定安装费用区间为 2400－4800元 ／ 户，为成本分摊与补贴测算提供依据。
二、收费标准拟定
（一）核心原则
1． 固定收费原则：统一执行 1200 元 ／ 户的农户实收标准，不区分地形、管线长度，简化收费流程，降低农户理解成本。
2． 成本兜底原则：县财政及项目资金共同覆盖工程成本（2400－4800元 ／ 户）与农户实收的差额，确保工程可持续。
3． 公开透明原则：收费标准、成本构成全程公示，接受用户及社会监督。
4． 特困减免原则：对低保户、五保户等特殊群体实行全额或部分减免，确保饮水安全普惠性。
（二）具体收费标准
统一收费标准：1200元／户（农户实际缴纳金额）
费用覆盖范围：
计量设备、安装人工费等已纳入工程总成本，不单独向终端用户收取。
三、费用构成与补贴机制
（一）费用构成（参照湘发改价调规〔2021〕607 号）
1．工程材料费（占比 60％）：管道、水表、闸阀等设备采购费用，户均 1440－3000元。
2．施工安装费（占比 25％）：开挖、铺设、调试等人工费用，户均 600－1250元。
3．其他费用（占比 15％）：监理、质量检测、临时设施等费用，户均 360－550元。
4．户均总成本区间：2400－4800元（与县财政评审中心预审结论一致）。
（二）差额补贴方案（户均补贴1200－3600元）
县财政与项目资金补充（中央预算内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等项目资金中统筹）。
四、流程
1．公示告知：施工前 15 日，由乡镇联合自来水公司、村委会公示《关于收取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安装配套费的拟定方案》，公示期不少于 7 天。
2．意愿确认：以户为单位填写《农村供水工程安装申请表》，明确是否自愿安装及是否符合减免条件，由村委会汇总备案。
3．费用缴纳：农户凭申请表到村委会缴费（特困户凭证明办理减免），开具正规票据，缴费完成后统一存入县财政指定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专户。资金到账后，由项目实施单位（蓝山县俊蓝供水有限公司）依据工程进度安排施工。
4．决算公示：工程完工后 30 日内，公示分户工程实际成本、农户缴费明细，确保资金流向可追溯。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由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项目建设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收费管理、补贴拨付、工程推进等工作，定期召开调度会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二）资金保障：项目资金由县财政统一调度，根据工程进度拨付，确保成本差额及时补足。
（三）宣传引导：通过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重点解读 “1200 元 ／ 户” 固定收费标准的合理性、成本构成及补贴政策，消除农户顾虑，争取广泛理解与支持；及时宣传特困群体减免案例，彰显政策普惠性。
六、附则
（一）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县发改局、县水利局会同财政局负责解释。
（二）若国家或省级政策调整，按新政策同步修订补贴分摊机制，确保农户实收标准保持 1200 元／户不变。
（三）未尽事宜，参照《湖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预审报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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